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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五届会议  

2021 年 3 月 16、18 日和 4 月 1 日，线上会议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合作情况更新—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磋商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 -概要报告  

议题 16.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  
非洲植物检疫理事会编写  

 

1. 应尼日利亚国家植保组织和非洲植物检疫理事会邀请，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间技术磋商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1-25 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

10 个区域植保组织中有 7 个出席了会议，即：加勒比农业卫生与食品安全局、

安第斯共同体、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非洲植物检疫理事会、北美植保组织、

近东植保组织和太平洋植保组织。亚太植保委员会和南锥体植物卫生委员会远程

报告了它们开展的活动。此外，粮农组织驻尼日利亚代表处、国际应用生物科学

中心和国际农研磋商组织也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2. 本文件提供了会议的一些要点，报告全文发布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 1。 

3.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磋商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报告将在本次会议与 2021 年

2 月结束后发布。 

 
1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磋商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报告全文见

https://www.ippc.int/static/media/files/publication/en/2019/12/Report_31stTC-RPPO_2019_12_05_Uxw5lqr.pdf。 
 

https://www.ippc.int/static/media/files/publication/en/2019/12/Report_31stTC-RPPO_2019_12_05_Uxw5lq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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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区域植保组织情况更新 

4. 每个区域植保组织的代表均报告了各自区域植保组织活动的最新情况，

包括： 

• 其区域植物保护组织的特点； 

• 技术及能力建设成就； 

• 新出现有害生物及问题； 

• 监测项目及活动； 

• 对进一步合作的建议。 

5. 报告可从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2获取。 

II. 区域植保组织在即将开展的“国际植物健康年” 
重要活动中的作用 

6.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就区域植保组织在即将开展的“国际植物健康年”

重要活动（启动活动、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部长级会议（2020 年）和部长级宣言）

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议。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和北美植保组织代表介绍了计划

开展具体活动的最新情况（行李标签、日历、别针等）。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

技术磋商会同意支持庆祝“国际植物健康年”。 

III. 《国际植保公约》病虫害爆发预警及 
响应系统情况更新 

7.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介绍了加强病虫害爆发预警及响应系统行动计划

的最新情况。行动计划进行了讨论，区域植保组织同意进一步阐述将纳入《国际

植保公约》病虫害爆发预警及响应系统考虑的新发病虫害的优先排序标准。区域

植保组织同意，应在执行和能力发展资源专题清单中增加一个优先级别为 1 的

应急计划指南的执行专题，并向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建议。 

  

 
2 区域植保组织在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磋商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期间的报告 https://www.ippc.int/en/core-
activities/external-cooperation/partners/technical-consultation-among-rppos/2019-31st-tc-among-rppos/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external-cooperation/partners/technical-consultation-among-rppos/2019-31st-tc-among-rppos/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external-cooperation/partners/technical-consultation-among-rppos/2019-31st-tc-among-rp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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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平台：全球覆盖还是区域倡议？ 

8. 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代表展示了一个新推出的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平台。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欧洲食品安全局以及欧洲及

地中海植保组织国家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可在该平台上自由获取。如果一个国家

要发布一个有害生物风险分析，需要进行注册。区域植保组织同意将欧洲及地中海

植保组织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平台上的信息与其成员国进行分享。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还同意和成员国磋商，并将其讨论情况反馈给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 

V. 促进实施和能力建设 

9. 区域植保组织间技术磋商会同意支持北美植保组织代表继续在实施工作和

能力发展委员会担任区域植保组织代表，新任期为期 3 年（2020-2023 年）。 

VI. 电子商务活动最新情况 

10.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向区域植保组织间技术磋商会介绍了最近在电子

商务方面的活动。区域植保组织欢迎建立电子商务非正式网络的想法。区域植保

组织同意指定区域电子商务领域专家就该主题参加一个非正式专家网络。区域

植保组织还将支持收集各自区域已经在开展中的电子商务活动信息。 

11. 区域植保组织讨论了如何改进国家报告义务，尤其是支持《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推动向成员国报告/更新成员国国家联系人情况以及受监管有害生物清单。

北美植保组织代表认为缺乏报告主要是因为联系人没有时间。区域植保组织提出

下列建议以改进国家报告义务：使更换编辑和联系人的程序更加清晰；起草一篇

关于国家报告义务程序的新闻稿；在区域和全球《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病虫害

报告系统之间建立联系；跟踪各区域的国家报告义务研讨会；开发国家报告义务

电系学习工具。 

VII. 全球监测系统，区域植保组织有何作用？ 

12. 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代表介绍了全球监测系统 3。这一概念将把现有的

监测系统与诊断实验室和风险评估部门联系起来，他鼓励区域植保组织在这项

工作中发挥作用。 

  

 
3 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全球监测系统报告见：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7994/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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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区域植保组织间技术磋商会提出以下意见： 

• 欧洲及地中海植保组织和北美植保组织代表以及《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与全球监测系统网络的研究人员联络，向他们通报《国际植保公约》以及

国家植保组织和区域植保组织的工作； 

• 让全球监测系统网络的代表出席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2020 年）并行全会

介绍此概念。 

VIII. 下届区域植保组织间技术磋商会日期和地点 

14. 区域植保组织同意在 2020 年 4 月 6-8 日在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2020 年）后

立即在罗马举行下一次区域植保组织间技术磋商会，为期 3 天，以节省财政资源

和时间，并确保所有区域植保组织都能出席。这是一次转折性会议，将探讨与区域

植保组织间技术磋商会职权范围和议事规则有关的法律问题，并提供与粮农组织

相关工作人员联络的更广泛机会。由于 COVID-19 疫情，本次会议推迟举行，形

式调整为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2 月期间举行的一系列线上会议。 

15. 提请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2021 年）： 

1) 注意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磋商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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